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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 為什麼鑑定費會節節高升?

1. 兩造均會委任律師

2. 「傳鑑定人來法院定」?

3. 鑑定人之「專業鑑定判斷」律師買單否?

4. 需花很多方法去證明「專業鑑定判斷」

二． 充分利用建築師公會平台增加鑑定業務

1. 盡量不要自行委託估價師或建築師出具報告，應委託建築師公會鑑定：
法院有判例「自難認可採」

2. 帶入建築師公會，公會可代收鑑定費

3. 社區建築師輪值櫃台可介紹民眾充分運用建築師公會鑑定解決紛爭

三． 做簡裝、變使也能順便做鑑定：現況鑑定

四． 做公共工程也能順便創造鑑定業務：編列現況鑑定費用

五． 不要對鑑定事項以外之內容額外陳述

 例：鑑定報告「尚有潛藏性之瑕疵....影響房價」

題外話：所有建築物的問題均可鑑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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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報告僅為本會內部有關鑑定案涉及「價值減損」之討
論及研究，不作為後續鑑定之引用依據。

一．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109年度「司法判決有關建築物瑕
疵汙名價損判例摘錄選輯」

二． 全國建築師公會2019鑑定案例彙編

三． 臺北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

四． 臺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

五． 法院判決書

六． 民法、民事訴訟法

前言及參考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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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簡報大鋼
⼀．價值減損鑑定涉及之相關法規

、判例、法理介紹
⼆．鑑定方法初探
三．幾種鑑定案例價值減損之判斷
四．結論與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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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鑑定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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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鑑定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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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鑑定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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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復成本

汙名價損 無

法院判例

交易案例

專家訪談

問卷調查 有效樣本?問題設定?

先說結論

1

2

3

4

修復費用 租金補貼 搬遷費用 執照申請

鄰房鑑定

= + + +

其他費用+

+

利息?+

有

整體
價值
減損

鑑定覆核會 鑑定專案會 問卷

LINE群組、社群訪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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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值減損

資料來源：瑕疵不動產價值減損之評估 陳志豪 102年 9



一． 價值減損：

損害前之價值-損害後之價值=瑕疵價損=修復成本+
汙名價損

二． 瑕疵：
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。凡依通常交易觀
念，或當事人之決定，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、效用或

品質而不具備者，即為物有瑕疵。(判例)

瑕疵與價值減損

資料來源：瑕疵不動產價值減損之評估 陳志豪 102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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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 無價值減損：
鑑定結論若經鑑定判斷無價值減損即明確說明，不要寫「交易
價值是有減損，減損量研判不高」等模稜兩可之結論。

二． 有價值減損：需提「證據」，不能以「臆測」方式計算

1. 專家學者訪談

2. 法院判例

3. 問卷：樣本有效數量、問題設計、訪問資料

4. 尋找相同房地之交易資料

5. 專業修復建議：結構安全、修復補強、瑕疵修復工法

價值減損判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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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汙名價損(法院判決參照)

一． 「汙名指的是，超過建築物修復費用的不動產價
值減損，也就是支付修復費用後，仍然存在不動
產價值損失。」

二． 汙名影響不動產的原因，主要來自市場普遍擔憂
瑕疵問題尚未完全清除，或有復發的可能性，造
成持有風險上升，導致不動產價值降低。

三． 修復後違反通常之使用。

四． 修復後使用不便。

汙名價損-1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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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侵權行為基於損害完全填補原則下，除了必要之修繕費

用外，只要能證明於修繕後亦有額外價值上之減損亦在

賠償範圍內，這是一種損害額累加的概念；在買賣等有
償契約之關係下，瑕疵擔保責任減少價金之請求，必須
在原對價範圍內指出各瑕疵所對應之價損，並應審酌瑕
疵價損與對價間之比例是否相當，而這過程中是一種扣

減的概念。(取材自學術論文)

汙名價損-2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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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受毀損時，雖可修復，但於修復技術有其限度而無法完全修復，或雖可修
復，然該物之價值若被認為修復後仍可能有隱藏未現之瑕疵時，縱經修復，
該物交易價值仍將發生減損，而此乃實務、通說所稱「交易性貶值」或「交
易價值減損」。

以我國實務而論，最值得關注「交易價值減損」之案例，應為建物因鄰地施
工時未注意防護而發生傾斜，或受有建物氯離子含量過高、漏水等之損害後
，如何確認該建物及其座落之土地，於建物修復後是否仍發生「交易價值減
損」之情形。由於建物一旦因上開損害而被認定為「傾斜屋」、「海砂屋」
、「漏水屋」，其交易價格可能因此污名而低於相同條件之建物，故實務、
通說均認為，受損者除可請求除去或減少瑕疵之修復費用，如證明修復後之

建物將因背負污名而發生價格貶損，亦可另行依據民法第196條請求交易性
貶值之損害賠償。

(來源：網路)

汙名價損-3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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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修復可能性

傾斜、漏水、結構瑕疵、海砂屋、等評估是否可修復?

n 修復完善度
如可修復，修復後是否足以回復至未發生瑕疵之狀態，

或未來再發生瑕疵的機率?

n 資訊揭露度

市場上的潛在交易者，是否知悉?

n 市場替代性

是否易於在市場上取得替代產品?

n 融資困難度

修復後之不動產，是否面臨較為困難之借款條件?

汙名價損之評估-4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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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2391號判決意旨參照

按損害賠償之目的在於填補所生之損害，其應回
復者，系損害事故發生前之應有狀態，自應將事
故發生後之變動狀況悉數考量在內。故於物被毀
損時，被害人除得請求修補或賠償修復費用，以
填補技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物理性原狀外
，就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交易價值，亦得請求賠
償，以填補交易性貶值之損失而回復物之價值性
原狀。

所以除物理性之回復外也含交易價值之減損

相關法規(判決)-1/5

16



二． 民法196條
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，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
所減少之價額。

三． 民法213條
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
外，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。
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，自損害發生時起，加給
利息。
第一項情形，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
用，以代回復原狀。

相關法規(民法)-2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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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． 民法214條
應回復原狀者，如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後，逾期不為
回復時，債權人得請求以金錢賠償其損害。

五． 民法215條
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應以金錢賠償其損
害。

六． 民法354條
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，應擔保其物依第三百七十三條之
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，亦
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。但減少
之程度，無關重要者，不得視為瑕疵。出賣人並應擔保其
物於危險移轉時，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。

相關法規(民法)-3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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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． 民法359條：
買賣因物有瑕疵，而出賣人依前五條之規定，應負擔
保之責者，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。
但依情形，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，買受人僅得請求減
少價金。

八． 民法360條
買賣之物，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，買受人得不
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，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
；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。

相關法規(民法)-4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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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． 民事訴訟法222條第2項
法院為判決時，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
，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。但別有規定者，不在
此限。
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
重大困難者，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，依所得心證定其
數額。
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，不得違背論理及經
驗法則。得心證之理由，應記明於判決。

相關法規(民事訴訟法)-5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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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 價值鑑估

n 先估正常價格

n 比較法

n 收益法：直接資本化法

n 成本法

n 修復成本：

n 工程性損害修復+租屋及搬遷費用+建築師設計
監造費+鄰房鑑定費+其他...

一． 有無汙名價損判斷

n 非工程性補償計算

三． 鑑定方法

n 實證蒐集：法院判例、交易案例、專家訪談、問卷調查

(亦可引用相關學術論文期刊，惟案例不多或無法引用)

n 經驗法則：專業的論述

n 有依據的推論：鑑定判斷

鑑定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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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復成本

汙名價損 無

法院判例

交易案例

專家訪談

問卷調查 有效樣本?問題設定?

鑑定方法

1

2

3

4

修復費用 租金補貼 搬遷費用 執照申請

鄰房鑑定

= + + +

其他費用+

+

利息?+

有

整體
價值
減損

鑑定覆核會 鑑定專案會 問卷

LINE群組、社群訪問

• 有關汙名價損以前採用
訪談統計或直接下結論

• 現在應運用邏輯與科學
的方法加上建築專業的
鑑定判斷，求出合理結
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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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判例調查統計

資料來源：江星仁建築師製表

區域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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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案例調查統計

瑕疵原因 減損比例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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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案例區域配置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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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家訪談調查統計

一． 一對一訪談方式

1. 面對面

2. 視訊(Zoom、Skype..)、LINE、社群

3. 電話

二． 專家會議

1. 鑑定委員會之專案會議

2. 鑑定委員會之覆核會議

3. 自行邀請及召開會議

三． 訪談及會議大綱之設計

1. 避免引導性問題

2. 問對問題(題目之設計為律師攻防之重點)

3. 是否錄音錄影?至少要簽名?具名或不具名?

4. 訪談及調查過程是否附於鑑定報告書中?樣本數?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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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卷調查統計

一． 問卷調查種類

1. 自填式問卷

a. 郵寄、e-mail

b. 親自發送

2. 代填式問卷

a. 訪問

b. 電話

二． 問卷的設計

1. 填寫的內容：基本資料、編碼、匿名?

2. 問題的回覆方式：開放式、封閉式、混合式

三． 問卷回覆率：無回覆、無回答、無效回答

 題目之設計、問卷數、有效樣本、有無存檔等為律師攻防之重點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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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內容 調查項目 定義

鑑定標的
物基本資
料

建築物名稱 建築物名稱

建築物地址 建築物地址

使用分區 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等

使用用途 住宅使用、辦公室使用等

結構瑕疵
形式

結構瑕疵種類 穿孔、破壞、缺損、拆除等

結構瑕疵位置 梁、柱、承重牆、分間牆、分戶牆等

結構瑕疵範圍、面積 結構瑕疵分布狀況

補強 補強及修復方式 擴柱、翼牆、承重牆、鋼板補強等

價格調查 瑕疵發生前價格 契約價或合理價

瑕疵補強方式影響價格
因素

有無影響通常之使用、影響裝修、視覺衝擊、使
用面積改變、高度變更、動線變更、使用不便、
復發之可能性等

汙名價損 有/無(心理價格之減價因素)

其他 綜合評估 由被調查者自行填寫

問卷調查-以結構瑕疵補強為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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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施工損鄰及買賣房屋之建築物傾斜

一． 先估正常價格：比較法、成本法...

二． 有價值減損

1. 因建築物傾斜造成房屋瑕疵

2. 建築結構損壞、耐震程度下降

3. 非建築物通常之設計

4. 雖無結構安全疑慮但影響通常之使用、使用不便

例如地板傾斜須架高、墊高、洩水問題，牆壁須粉刷垂
直，傢俱櫥櫃難以擺設等。

建築物傾斜汙名價損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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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． 有汙名價損
1. 因傾斜回復不具效益

2. 使用不便

3. 無法證明日後無傾斜之虞

4. 依「台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」房屋傾斜

(Δ/H)超過1/200且未達1/40者，除依規定估算修復補強費用(
工程性補償)外，另依使用不便及價值折損程度，額外估列非
工程性補償金額，但兩者補償金額合計不得超過重建工程費

用之100%。

      非工程性補償=價值減損+汙名價損

建築物傾斜汙名價損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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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台北市建築物工程施工損害鄰房鑑定手冊」

   房屋傾斜非工程性補償計算案例：



資料來源：全國建築師公會 2019鑑定案例彙編

採用「法院判決」調
查法之案例：

(全國建築師公會 
2019鑑定案例彙編個
案鑑定案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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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結構補強：

一． 有汙名價損之判斷(通則)：
1. 補強後影響通常之使用

2. 補強後使用不便

3. 補強後是否需長期維護

4. 補強工法縮減使用之空間(面積、高度、景觀...)

5. 補強後無法以裝修改善視覺衝擊

6. 補強後無法達到原有之強度

7. 居住使用恐懼性(心理價格之減價因素)

8. 社會交易之常情

9. 其他

建築物結構瑕疵汙名價損-1/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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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． 無汙名價損之判斷(通則)：
1. 瑕疵問題已完全清除

2. 無復發之可能

3. 補強不會造成折舊之加速

4. 未減少通常之使用，或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

5. 未縮減使用之空間、面積、高度

6. 可使用裝修方式增加美觀且無礙使用

7. 可依法申請變更使用及室內裝修而合法使用

8. 其他
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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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築物結構瑕疵汙名價損-3/4

圖面來源：耐震能力評估及補強 陳澤修 2021 36

縮減使用空間

是否使用不便?

可以裝修改善
視覺衝擊

是否縮減使用

空間?

新增之剪力
牆配置未影
響通常之使

用(隔間或動
線)，或影響
之程度無關

重要



建築物結構瑕疵汙名價損-4/4

圖面來源：網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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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以裝修改
善視覺衝擊

補強後不影響使
用高度，且可以
水泥砂漿披覆粉
刷或裝修天花板

改善

補強後使用
高度減少，
計算減少使
用空間之價

值減損

補強後使用
高度減少，
但減少之程
度無關重要

梁補強工法 版補強工法



一． 有汙名價損

 案例：修復方法為「須再門窗框四周以SILICON定期填補」

1. 維修費用應增加長期維護費用，或採一勞永逸之工法

2. 因採該修復方法，房屋交易買賣後，後續仍有殘餘漏水之
風險

二． 無汙名價損

1. 完全修復：價值減損=修復費用

2. 價值減損=修復費用+長期維護成本

3. 長期維護成本怎麼算?

 不動產估價案例：修復費用*0.5?(建築師可以算得更精確)

三．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案例

1. 漏水已修復：-15%~-19%?

2. 漏水未修復：更高

建築物漏水汙名價損

38



n 海砂屋、輻射屋

一． 有價值減損

 因結構受損，需局部拆除重作、修復及補強

二． 有汙名價損
1. 因混凝土高氯離子及輻射鋼筋之瑕疵無法完全修復

2. 因受「無法回復之損害」

3. 海砂屋價值減損之判例：

18%?
總價之10%~30%?

海砂屋、輻射屋汙名價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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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凶宅：有汙名價損。

一． 理由：

1. 社會通念所不贊同之行為

2. 「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須載明

3. 保險法有自殺不賠原則

二． 法院判例：「有汙名價損乃眾所周知之事實」

三． 鑑定方法：
通常採用交易實例分析，部分案例鑑定結果價值減損約

減損30%。

四． 案例：-11%?、-30%以上?
(查詢網路，例如：台灣凶宅網)

其他汙名價損鑑定判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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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 噪音、震動

法院以民事訴訟法222條第2項：「當事人已證明受有
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法院
應審酌一切情況，依所得心證定期數額」

判例：隔音工程改善費用即為價值減損之金額(約15%)-->亦即
無汙名價損?

二． 違章

1. 尚存在無價值減損

2. 有無影響公共安全、增益、提供安全性、實用性

3. 違章之損害賠償：計算到拆除時間為準，使用時間越長
，損害金額越少

其他汙名價損鑑定判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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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 現況買賣(例如已告知違章、已告知有高氯離子)：
判例：不得請求

問題：初勘時會請兩造提供「不動產說明書」「標的物現況
說明書」或「買賣交易合約書」，若已載明為違章、高氯離
子或海砂屋，這樣是否仍需鑑定價值減損?

二． 非工程性補償：已含價值減損(小心重複計算)

三． 未受「無法回復之損害」：系爭房屋之損害在修復後
既可恢復通常使用，即無交易價值之貶損

影響價值減損的判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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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 含價值減損的鑑定案鑑定費如何報價?

1. 修復成本的計算?

2. 複委託?測量?試驗?

3. 需不需要結構計算?耐震詳評?補強設計?

4. 不動產價值的估算基準價是合約價還是要去估算市場合

理價?

5. 需不需要做問卷調查?問卷如何設計?多少份?工時多久?

6. 需不需要做法院判決案例的調查?案例多嗎?

7. 專家深度訪談?份數?

問題與建議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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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． 建物受損時，交易價值減損之範圍是否及於建物

坐落之土地?
建築物係坐落於土地上，建築物與土地互有貢獻
形成整體不動產之價值。

三． 由建築師評估建物座落土地之交易價值減損金額

是否適法?

四． 法院不採估價師價值減損估價報告之常見原因?
訪談、統計、比較或直接下結論?缺乏專業之論述

五． 建議：建立瑕疵不動產交易資料庫

問題與建議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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